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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

地主

•核心訴求:「資產保值」與「程序正義」

•恐懼:「不公平」

實施者(建商)

•核心訴求:「開發利潤」

•恐懼:「時程不可控」

雙贏

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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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掌握主動權，搞懂「同意書」

貳、都更重建的十字路口

參、重建安置：拆遷補償 + 租金補貼

肆、程序即正義，會議參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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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掌握主動權，搞懂「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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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有幾張？
○事業概要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1150105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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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有幾張？
○事業概要

○ 事業概要可辦可不辦

 × 事業概要通過即拆屋

△ 格式建議與範本一致

！ 與申請人溝通填寫

1150105修訂版

3.本同意書經立同意人及申請
人雙方協議，經簽署後 年
內，倘申請人未向主管機關申
請報核，本同意書即屬無效。



7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同意書有幾張？
○事業計畫

○ 事業計畫一定要辦

△ 事業計畫通過即拆屋

○ 變更計畫要重簽

△ 格式建議與範本一致

！ 與實施者溝通填寫

1150105修訂版

3.本同意書經立同意書人及實
施者雙方協議,經簽署後 年
內，倘實施者未向主管機關申
請報核，本同意書即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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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比率

模式 人數
(私土地/私建物)

面積
(私土地/私建物)

民辦

更新地區
迅劃(重災) 1/2 1/2

一般 3/4 3/4

更新單元 4/5 4/5

特殊情境 免計 9/10

公辦
公開評選 1/2 1/2

指定機構或公有地>1/2 免計 免計

◆排除計算：文資、教堂、寺廟、查封、假扣押…等(§24)
 ◆產權信託，以委託人人數計。(§25)
 ◆公同共有：(人)同意人數；(面積)同意人數/全體人數×面積..等(§39)
 ◆持分人數異常增加將受調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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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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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撤銷的「限定期間」
計畫報核(送件)前：無須理由均可撤銷

報核
時間點1

1. 所有權人以書面通知實施者/申請人，副知臺北市政府。

2. 撤銷發生效力之時點，以書面通知送達相對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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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撤銷的「限定期間」
公開展覽期滿前：須舉證事實理由

◆ 公展計畫書所載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

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公開展覽
時間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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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撤銷的「其他情況」
經司法機關裁判情形不限期間撤銷

◆ 民法第88條：錯誤之意思表示。

◆ 民法第89條：傳達錯誤。

◆ 民法第92條：被詐欺或被脅迫之意思表示。

◆ 雙方合意撤銷。

核定
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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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後會怎麼做？

報核
時間點1

公開展覽
時間點2

核定
其他情況

核
算
同
意
比
率

符
合 符

合

續審

不
符
合

限
期
補
正

駁回
不符合

重新核算同意比率後，續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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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實施者(建商)說本案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為何又要我簽合建契約?

◆ 合建契約為前期整合時之參考條件與保障

1. 權利變換計畫涉及估價之審議與調整，在計畫核定前分配結果尚不

確定。

2. 實務上建商會提出合建契約及承諾分配條件，作為所有權人參與更

新、簽署同意書之參考，希望能減少權變之不確定因素。

◆ 程序採權利變換則享有稅捐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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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事業計畫同意書和合建契約書有什

麼不同?

◆ 同意書是都市更新法定文件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事業概要)同意書為主管機關所訂定，屬都市更

新主管機關權能管轄範圍。

◆ 合建契約書係載明雙方約定事項

✓ 合建契約書係按契約自由精神所訂之私法行為，不屬都市更新主管

機關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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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同意書是否可以簽給多家實施者

(建商)?會有法律責任嗎?

◆ 可以，市府以受理先後為審認同意書之準據

1. 以實施者申請報核受理先後為審認同意書之準據。

2. 若皆為同一日申請報核，則限期協商或公開抽籤決定。

◆ 須注意私權約定(合建契約)的法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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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沒簽事業計畫同意書就不能參與分

配嗎?

◆ 事業計畫同意書僅同意事業計畫內容，無涉權利分配

◆ 權利變換計畫，無須簽署同意書

◆ 不同意者仍應參與權利變換調查，以保障分配權利

1. 調查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物意願

2. 調查更新後土地及建物分配位置意願

3. 若未參與選配，則實施者將以公開抽籤方式代為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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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站在十字路口，都更該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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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重建的十字路口

願意共同承擔風險，
一起走到最後。

1 參與分配

不看好或不想承擔風險，
主動提早退出。

2 不願參與

分配未達最小面積，
不能參與分配。

3 不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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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一：參與分配(選房/選錢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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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時點

◆ 選房屋：待完工交屋。

◆ 選權利金：實務上通常在施工後期發放。

(具體時間點由雙方協議決定)

報核 核定 完工

營建施工

差額價金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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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二：不願參與(明確表態,領錢走人)

領取更新前價值現金，
優先退場。

不同意更新≠領錢走人
○ 要領補償金，需明確勾選「不願意參與…」

！ 若未表達也未提交選配單，依法是採以

   「公開抽籤」方式分配新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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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擬領取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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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時點

報核 核定 完工

營建施工

2個月

◆ 實施者在權利變換核定後

2個月內通知。

◆ 受補償人於通知之日起30

日內領取。

◆ 逾期不領取、拒絕受領或

所在地不明，將依法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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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三：不能參與(無法分配)

市政府訂定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為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建

築物登記總面積扣除公用部分、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

小於四十六平方公尺。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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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例外情況」

◆ 本市整宅

◆ 社會住宅

◆ 公有職務宿舍

公共與社會利益

01

市場機制與彈性

02

原住戶權益保障

03

◆ 實施者分配之 

建築物

◆ 商業使用

◆ 計畫報核(送件)

前即未達4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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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不能參與的「變通方案」

方案1: 接受補償

領取更新前價值現金，
優先退場。

方案2: 掏錢補足

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
並補足分配差額。

方案3: 找人湊對

與其他地主合併選配，
加總一起來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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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都是拿現金退場，權利金、補償金

有什麼不一樣?

◆ 領的額度，不一樣

1. 補償金，領的是更新前的價值。

2. 權利金，領的是更新後的價值。

◆ 領的時間，不一樣

1. 補償金，較早→計畫核定後(拆屋前)就可以領。

2. 權利金，較晚→實務上通常在施工後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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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價
值

報核 核定 完工

評
價
基
準
日

補
償
金
發
放

差
額
價
金
找
補

審議陳情
衝突點

市
場
增
值

補償金

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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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重建安置：拆遷補償 + 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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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政府核准的六大費用
訂於條例第51條、權變辦法第19條

其他 容積移轉/都市計畫變
更…

管理費用 營管/廣告銷售/信託/
人事行政/風險管理

工程費用 拆除/新建/鑑界/鑽探/
規費/容積獎勵標章…

稅捐 印花稅、營業稅

貸款利息

權利變換費用 建築師/都更顧問/估
價師/拆遷安置…

65-70%

20-25%

5-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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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共同負擔(財務計畫)

共
同
負
擔
項
目

工程費用

一、 重建費用

1. 拆除工程(拆除費用)

2. 新建工程費 

3. 建築設計費用 

4. 工程管理費

5. 其他(鑑界/鑽探/鄰房鑑定/外接管線/管理基金/建築規費)

二、公共設施費用

三、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

權利變換
費用

一、 規劃費

1.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2. 估價費用(含估價師簽證費用) 

3. 更新前測量費用

二、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

三、地籍整理費用 

四、主管機關辦理都市更新相關業務審查費

利息及稅捐 貸款利息、印花稅、營業稅

管理費用

行政作業費用、信託費用 、廣告銷售管理費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風險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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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重建期的經濟補貼

拆遷補償費 拆遷安置費

針對合法建築物及其

他土地改良物的價值

補償。

針對安置期間的租金

補貼。

這兩筆費用各自獨立、目的不同，保障更新重建期間生活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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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費:補償對象

合法建築物
其他改良物

• 合法建築物增建部分

(如頂樓加蓋、違法增

建等)

• 非占有他人舊違章建

物(未辦理保存登記者)

• 無法歸類於合法建築

物之其他土地改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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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費:費用計算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

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託

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拆遷補償費用得由

雙方協議之

[建物謄本/實測面積]× [查估/協議單價]＝補償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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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現金補償 異地安置 現地安置
依協議內容補償金額。 協助安置於更新單元

外地點的成本。
安置於更新單元內。
(本方案不計列於財務
計畫)

◆ 民國77/8/1以前興建完成

◆ 面積以實測面積為準

訂於臺北市容獎辦法第5條

◆ 應檢附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

證明、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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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安置費:安置對象

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合法建築物，至更新後建
築物完成再行遷回，補貼所有權人更新期間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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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安置費:費用計算

居住/營業面積

以謄本登記或測量
面積為依據。

租金水準

由專業估價者查估
當地租金水準。

安置期間

更新期間＋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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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期間的認定

◆ 依施行細則第31條：更新期間為開工至取得使用執照。

◆ 然取得使用執照後住戶仍無法遷入，故以更新期間＋6
個月(更新案自取得使照至產權登記之平均耗費時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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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拆遷補償費為什麼實領金額跟提列

金額不一樣?

◆ 條例第57條

因權利變換而需拆除之土地改良物，得由實施者代為拆除或遷移。

◆ 權變辦法第25條

由實施者代為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其費用由發放之補償金額中

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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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拆遷補償費為什麼實領金額跟提列

金額不一樣?

[計畫提列總額]－[拆除費用]＝實際領取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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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程序即正義，會議參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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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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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會議:隨著階段推進不斷升級

自辦公聽會 公辦公聽會 聽證會

發起與草案擬訂期

政府審查與公開展覽期

核定發布實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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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會議:隨著階段推進不斷升級

自辦公聽會 公辦公聽會 聽證會

主辦方 實施者 各級政府主管機關 各級政府主管機關

出席方
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

皆可參加
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

皆可參加
當事人及

已知的利害關係人

時間點
送審前

(計畫草案成形期)
審議前

(公開展覽期間)
核定發布實施前
(審議會召開前)

核心目的 聽取民意、蒐集意見 公開檢視草案 最終言詞辯論

法律強制力
須將會議紀錄

連同申請計畫內容
併送市府

須將各界意見
納入參考併同審議

審議會需具體說明
對意見採納或不採納

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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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出席，掌握3步驟

1. 確認身份

2. 登記發言

3. 檢核紀錄

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供查驗

確認發言內容     

並簽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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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況: 可「免辦」聽證會
訂於條例第33條

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

1
2
3
4

採整建或維護方式
且取得全體同意

符合特定計畫變更
的簡化程序

採協議合建方式
且取得全體同意

(ex. 變更實施者、
經全體同意的特定事項變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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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可以不去開會嗎？

房子會被偷偷處理掉嗎？

◆ 公聽會、聽證會皆不強制出席

無論是自辦公聽會、公辦公聽會還是聽證會，不出席絕對不會讓你的

產權或法定權益受損。

◆ 但為保障自身權益，建議出席了解案件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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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掌握不靠衝突，而是精準參與

會議無法出席，也可以透過書面
意見方式，讓主管機關看見。

3.替選方案,留下紀錄

最後防守期限。若發現分配比率
縮水，在期限前提出撤銷同意書。

2.緊盯公開展覽防守線

收到開會通知，先確認是哪一階
段會議，務必詳閱文件內容。

1.辨識通知,釐清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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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QA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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